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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民 政 局 

 
 

青民〔2025〕20号 

青浦区民政局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

慈善超市规范管理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各镇社会工作办公室、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： 

为贯彻落实青浦区慈善公益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相

关要求，进一步抓好本区慈善超市经营行为等规范管理工作，

青浦区民政局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

的工作方案》，现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做好

相应工作。 

 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 

2025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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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的 

工作方案 

根据《青浦区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

要求，进一步抓好本区慈善超市经营行为等规范管理工作，确

保慈善超市公益慈善属性，现制定方案如下： 

一、规范管理内容 

（一）规范管理范围 

在本区各镇、街道设立的慈善超市（含区级慈善超市）及

其第三方运营主体。 

（二）规范管理重点 

1.款物使用管理。重点检查慈善超市捐赠物资接收、使用

和去向情况；社会捐赠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所得与去向情况，两

项收入未隔离管理和分别核算；未实行收入与支出两条线和分

别核算；慈善超市中从事公益活动的工作人员、志愿者和项目

合作（执行）方人员等私分、挪用、截留、侵占公益慈善财产，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；使用公益慈善财产违规进行投资

或以投资名义对外借款；利用假发票套取善款；记假账或账外

账进行会计造假；使用善款时未厉行节约，讲排场、铺张浪

费。 

2.慈善服务能力。重点检查慈善超市的慈善物资接收与处

置、困难群众救助和特殊群体关爱和慈善文化传播三大基础功

能发挥情况，以及开展慈善义卖、慈善市集、便民服务和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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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等其他拓展服务。 

3.基础运营。重点检查慈善超市配备具有慈善素养和经营

能力的专职工作人员情况；慈善超市营业时间，除法定节假日

外，每周开放未达5天，每天开放时间未满8小时；没有独立运

营场地，建筑面积小于30m² ；未建立人员、食品、消防等安全

管理制度。 

4.信息公开。重点检查慈善超市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、营

业收入和使用、慈善项目等信息公开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及时，

不方便捐赠人查询，未做到阳光运作。 

二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自查自纠。各街镇负责本辖区内慈善超市自查自纠

工作，对照规范管理重点内容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发现问题及时

整改、逐一销号，全力查处慈善超市经营中存在的违规违纪违

法现象，该移交处理的要及时移交处理。 

（二）重点抽查。区民政局对全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情况

进行抽查，重点抽查款物管理混乱、慈善服务供给能力低、运

营情况差的慈善超市。 

（三）建立机制。推进各街镇慈善超市规范工作制度，各

街镇制定符合青浦区民政局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区慈善超市高

质量发展的意见》要求的慈善超市工作制度，规范款物使用、

慈善服务、基础运营、信息公开等各方面情况，推进慈善超市

合法合规、有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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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区民政局将全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工作纳入本区公益慈善

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之中，对突出问题、集中领域加强

工作指导。各街镇要高度重视，主动做好慈善超市规范管理工

作，按照要求迅即动员部署，积极稳妥开展有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压实工作责任 

区民政局加强对全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，

运用“四不两直”等方式深入调研，对发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

加强研究和指导，推动问题解决。各街镇具体负责本辖区内各

慈善超市的规范管理工作，压实主体责任，加强部门协同，统

筹协调推进，形成工作合力。 

（三）注意方式方法 

在规范管理工作中大力宣传普及慈善法等法律法规，提高

慈善超市运营主体知法懂法守法，针对不同性质问题分类处置。

要加强舆情监测和研判，做好舆情管控工作，避免引发负面舆

情。 

（四）材料报送节点 

各街镇于2025年6月10日前报送本辖区内慈善超市规范管

理问题清单（见附件1），7月10日前报送本辖区内慈善超市规

范管理问题整改情况（附件2）和规范管理工作总结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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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本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问题清单 

2.本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问题整改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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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本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问题清单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问题 

类型 
自查整改问题归类 

自查的问题描述（问题须详细描述，

并列出慈善超市名单。若没有，则填

“无”） 

款物使用 管

理 

1.捐赠物资接收、使用和去向不清，管理混乱。  

2.社会捐赠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所得与去向不清，未隔 离管

理、分别核算。 

 

3.未实行收入与支出两条线，分别核算。  

4.慈善超市中从事公益活动的工作人员、志愿者和项目合作

（执行）方人员等私分、挪用、截留、侵占公益慈善财产，

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。 

 

5.使用公益慈善财产违规进行投资或以投资名义对外借款。  

6.利用假发票套取善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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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物使用 

管理 

7.记假账或账外账进行会计造假。  

8.使用善款时未厉行节约，讲排场、铺张浪费。  

慈善服务 

能力 

9.慈善物资接受与处置、困难群众救助和特殊群体关 爱及慈

善文化传播三大基础功能发挥不明显。 

 

10.未开展过慈善义卖、慈善市集、便民服务和志愿服务等其

他拓展服务。 

 

基础运营 

11.慈善超市未配备具有慈善素养和经营能力的专职工作人

员。 

 

12.慈善超市营业时间，除法定节假日外，每周开放未达5天，

每天开放时间未满8小时。 

 

13.没有独立运营场地，或建筑面积小于30 m² 。  

14.未建立人员、食品、消防等安全管理制度。  

信息公开 
15.捐赠款物接收和使用、营业收入使用、慈善项目等信息公

开不真实、不完整、不及时。 

 

其他问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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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

本市慈善超市规范管理问题整改反馈表 

单 位 ( 盖 章 ) :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各街镇请根据6月10日前提交的《本区慈善超市规范管理问题清单》问题情况，开展整改工作，并填写问题整改反馈表，

于7月10日前反馈至区慈善公益事业和社会救助事务。 

 

 

序号 

本区慈善超市名单 

（本辖区内慈善超市应 

全部列明） 

自查的问题描述 

（问题描述应与附件1中描述一

致。若没有，则填“无”） 

是否已完 

成整改 

（是/否） 

未完成整改的原因 
整改时限和具体举

措 

1 （xx街道慈善超市）     

…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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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29 日印发 
 


